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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
機關地址：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莊絜甯
電語： 02-7736-5937 
電子信箱： kx0899@mail.moe.gov.tw 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3 月 6 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11542006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重申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赴陸港澳地區，均

應落實申請及通報等相關規定，請查照並加強宣導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 114年6 月 26 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1140057123A號書

函、同年10 月 17 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1140100872號書函

諒達。

二、有關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赴中國大陸管制相關規定，本部

業以前開 114年6 月 26 日書函重申，簡任（或相噹簡任）

第 11職等以上公務員，赴陸前應經內政部（或內政部審

查會）許可；簡任（或相噹簡任）第 10職等以下未涉密

公務員，赴陸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前填具申請表，並詳

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

章，向所屬機關（構）申請，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機

關申請，經機關（構）核准後，方得赴陸。

三、至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赴香港或澳門地區，應依「行政院

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辦理

通報作業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不分平日丶

假日赴港澳，行前應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，且不論

公務或非公務事由，均應至大陸委員會「國人赴陸港澳

第1頁，共2頁
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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